
本报讯（法制周报·新
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
廖悠悠 通讯员 彭延君 ）
“你好，我们是市检察院工
作人员 ， 请问近期办理人
员入住是否严格核实了人
员信息？ ”“遇到强制报告
制度中需报备的情况 ，可
第一时间联系司法机关！ ”
“这个楼层的视频角度不
利于监控 ，建议调整 。 ”近
日 ， 吉首市检察院联合市
公 安 局 对 辖 区 内 部 分 酒
店 、 旅馆等场所涉未成年
人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，用
实际行动呵护未成年人健
康成长，深入推进“利剑护
蕾”专项行动。

检查组仔细地核查酒
店、 旅馆入住台账 、“未成
年人限入 ” 等相关警示标
识设置情况， 详细询问旅
客入住办理要求， 重点检
查是否如实登记未成年人
信息、履行询问职责 、知悉
强制报告制度等情况 。 同
时 ， 检查组对相关场所经
营者 、 工作人员宣传未成
年保护法 、 侵害未成年人
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等法律
法规 ， 进一步强化经营者
守法遵法意识 ， 共同构建
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蓝
天。

此次行动 ， 检查组共
检查酒店、 旅馆等场所 10
余处 ， 检查核实人员身份
信息 30 余人次 ，现场提出
整改问题 3 个。 持检察利
剑 ，护祖国花蕾 ，下一步 ，
吉 首 市 检 察 院 将 以 开 展
“利剑护蕾 ”专项行动为契
机，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，加
强与公安 、法院 、教体 、工
商 等 有 关 部 门 的 沟 通 协
作，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，切
实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
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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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一座城市更有温度
娄星检察公益诉讼助推无障“爱”建设

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
廖悠悠 通讯员 喻振方 肖婷

近日，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检察官
谢新星、喻振方再次来到中心城区各公
共厕所和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，检
查无障碍卫生间和政务中心的无障碍
设施设备配备情况。 一位残障人士向检
察官表示感谢 ：“我以前去公共厕所需
要家人陪伴，现在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问
题，真的方便多了。 ”

时间回到 2021 年 8 月 。 也正是在
一间公共厕所旁，喻振方偶遇一位腿部
残疾的男士从厕所出来，发现他在小声
嘀咕和抱怨厕所的不便。 职业的敏感性
让检察官和这名男士攀谈了起来。

聊天中 ，喻振方了解到 ，城区中心
公园内无障碍卫生间建设大多不规范，
给残障人士带来了诸多不便。 检察官将
这一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，他认为，“无
障碍设施与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，无障
碍环境建设不达标 、不完备 ，影响的是
生活质量 ，损害的是公共利益 ，必须高
度重视， 积极回应特殊群体关切”。 于
是，“我们能为残障人士做点什么”的问
题摆在了检察官的面前。

随即，娄星区检察院立即组织残障

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，听取他们关于无
障碍设施建设的意见建议。 会上代表们
还反映了前往乡镇、街道办事处便民服
务中心等地时，因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导
致的办事不便等问题。 同时，为更好推
进此项工作的开展 ，会上 ，检察官还组
建了工作群，以便及时收集信息和通报
工作进展情况。

2021 年 9 月开始，娄星区检察院组
织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专项
监督活动 ，积极与区残联 、行政审批服
务局等相关部门联络沟通，对中心城区
主次干道、公园、广场公共厕所、乡镇和
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等地的无障
碍设施建设情况， 进行了实地走访，发
现部分无障碍设施建设存在未规划、不
符合标准 、使用不便等问题 ，给残障人
士的出行、 办事带来了极大的不便，甚
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，对社会公共利
益造成了损害。

2021 年 10 月， 娄星区检察院启动
行政公益诉讼程序， 向 21 家相关单位
制发诉前检察建议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
检察职能 ， 及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
职，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落地见效。

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，各单位高度
重视，立即组织开展整改工作。 相关部

门邀请检察官一同前往， 亲身体验，现
场办公 ，寻找问题症结 ，对整改难度小
的事项立行立改 ，及时整改到位 ；对一
些整改难度大 、整改周期长 、资金缺口
大的事项，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
有序推进整改落实。 同时娄星区检察院
也始终与被建议单位保持密切联系，及
时跟踪帮助整改，确保实现预期目标。

目前，娄星区检察院联合区行政审
批服务局 、区残联对各乡镇 、街道办事
处无障碍环境进行了监督检查，发现低
位服务台 、无障碍停车位 、无障碍卫生
间 、无障碍求助电话 、无障碍指示牌等
设施一应俱全，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旁及
公园、广场的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也均
已整改到位。

据娄星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
责人介绍 ，今后该局会将各乡镇 、街道
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对无障碍设施的
维护情况纳入日常监管和考核范围，从
而更好地提升辖区无障碍设施建设规
范化、精细化、常态化管理水平。

“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从无到有、
从有到优的转变，更好地服务于有特殊
需求的群众 ， 让无障碍设施真正无障
碍 ，大家共享美好生活 ，我们也有一份
特别的成就感。 ”谢新星说。

本报讯（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
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李杰文）
日前，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依法审查并
提起公诉的 4 起醉酒类危险驾驶罪案
件，在北湖区人民法院集中开庭审理并当
庭宣判。 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分别对王某、
刘某等 4 名被告人判处拘役 1 至 3 个
月，并处 1000 至 5000 元不等罚金。 王
某、刘某等 4 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
不上诉。

此次庭审全程网络直播，有力地揭
示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后果，增强了司法
权威和公信力。 宣判后，检察官当庭发
表了检察官寄语： 酒后驾车后果严重，
法律尊严不容亵渎 ， 司法决心不容低
估，违法犯罪必受严惩。 希望广大市民
牢固树立“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”安
全驾驶理念，杜绝侥幸心理 ，共同抵制
酒驾、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。

小汤圆 大放心
2 月 14 日，沅江市检察院联

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元
宵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，重点对
在售元宵 、汤圆 、冷链食品等节
令性食品安全，各食品经营者经
营资质、元宵汤圆贮存条件等进
行监督 ， 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
心 、吃得放心 ，过一个安全舒心
的元宵佳节。

通讯员 刘菁 钟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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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湖检察对 4起醉酒类
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

■图片新闻

本报讯（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讯 李翔
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夏云）近日，
永兴县检察院与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一
同上门为行动不便、自行报到确有困难
的社区矫正对象邓某办理登记接收手
续，并进行法治宣传。

邓某犯诈骗罪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
刑 3 年 4 个月 ， 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

元，因患脑干梗死 、高血压 、糖尿病 （瘫
痪），今年 1 月 29 日被永兴县人民法院
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， 实行社区矫正 。
根据这一情况 ，该院与县司法局工作
人员来到邓某家，为其办理登记接收手
续，并对其进行法治宣传 ，敦促其遵守
社区矫正相关规定， 鼓励其好好治病，
早日康复。

近年来，永兴县人民检察院在社区
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中，始终坚持以人为
本 ，在接收 、监督管理 、教育帮扶 ，以及
跨区域活动等环节中，充分保障社区矫
正对象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对其正常工作
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，有效促进了
社区矫正对象自觉接受改造，极大地提
高了教育矫正质量。

检察干警以人为本上门服务
为行动不便社区矫正对象上门办理登记接收手续


